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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转

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或www.neeq.cc）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郭胜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姚科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刘术红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

的真实、准确、完整。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4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或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朱新民  

是否具备全国股转系统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   

电话 0731-87873639 

传真 0731-87110999 

电子邮箱 Changsharuijiejiqi@163.com 

公司网址 www.csrjjx.com 

联系地址及邮政编码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网址 www.neeq.com.cn 

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 长沙瑞捷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档案室 

二. 主要财务数据、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期期末 本期期初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270,402,019.09 151,611,465.70 78.35%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1,349,213.38 76,565,501.60 45.43%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3.18 2.19 45.43%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58.82% 49.50% - 

资产负债率%（合并） 58.82% 49.50% - 

（自行添行）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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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383,271,561.84 234,766,528.72 63.26%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4,783,711.78 16,831,370.60 106.66%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32,349,979.78 14,536,665.10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830,240.27 153,860.43 20,587.7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

据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计算） 

37.02% 31.67%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

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计算） 

34.43% 27.35%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99 0.61 62.38% 

 

 

2.2 普通股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 

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

条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14,562,500 41.61% 0 14,562,500 41.61%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7,392,500 21.12% 0 7,392,500 21.12% 

      董事、监事、高管 150,000 0.43% 0 150,000 0.43% 

      核心员工 1,310,000 3.74% 0 1,310,000 3.74%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20,437,500 58.39% 0 20,437,500 58.39%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19,987,500 57.11% 0 19,987,500 57.11% 

      董事、监事、高管 450,000 1.29% 0 450,000 1.29% 

      核心员工 0 0.00% 0 0 0.00% 

     总股本 35,000,000 - 0 35,000,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45 

 

2.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创新层）/普通股前五名或持股10%及以上股东情况（基础层）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

数 
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数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持有

限售股份

数量 

期末持有无

限售股份数

量 

1 苏建新 7,920,000 0 7,920,000 22.63% 5,940,000 1,980,000 

2 郭胜强 5,790,000 0 5,790,000 16.54% 3,795,000 1,995,000 

3 朱新民 6,670,000 0 6,670,000 19.06% 5,002,500 1,667,500 

4 姚科为 4,030,000 0 4,030,000 11.51% 3,022,500 1,007,500 

5 唐文国 2,970,000 0 2,970,000 8.49% 2,227,500 742,500 

6 张龙军 1,720,000 0 1,720,000 4.91%   1,720,000 

7 陈 杰 1,720,000 0 1,720,000 4.91%   1,720,000 

8 吴 耀 360,000 0 360,000 1.03%   3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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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秦武权 350,000 0 350,000 1.00%   350,000 

10 姜征兵 350,000 0 350,000 1.00%   350,000 

合计 31,880,000 0 31,880,000 91.08% 19,987,500 11,892,500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苏建新、郭胜强、朱新民、姚科为、唐文国互为一 

致行动人关系。 

 

 

2.4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报告期内，公司共同控制人为苏建新、郭胜强、朱新民、姚科为以及唐文国。自然人股东苏建新、

郭胜强、朱新民、姚科为以及唐文国持有公司股份比例分别为22.63%、16.54%、19.06%、11.51%、8.49%，

五人合计为 78.23%。自有限公司设立至今，郭胜强、朱新民、姚科为以及唐文国为有限公司股东，苏

建新为2014 年新加入公司的股东，为公司单个股东持股最多的股东。以上五名股东由于对公司重大决

策以及未来发展方向的认同。以上五名股东均不能单独实际控制公司，但是近两年五名股东在公司有

关重大决策上的表决意见均一致。2015 年 4 月，苏建新、郭胜强、朱新民、姚科为以及唐文国签订

《一致行动协议书》，协议书主要内容如下：“各方同意，本协议有效期内，在任一方拟就有关公司

经营发展的重大事项向股东大会、董事会提出议案之前，或在行使股东大会或董事会等事项的表决权

之前，一致行动人内部先对相关议案或表决事项进行协调，直至达成一致意见”，“对于议案提案内

容或表决事项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时，在表决的事项的内容或意见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公司章程以及其

他相关规定的前提下，最终意见以经各方合计持有股份总数过半的股东的意见为准”。 

苏建新、郭胜强、朱新民、姚科为以及唐文国为瑞捷股份的共同控制人。 

产权与控制关系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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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 

郭胜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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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瑞捷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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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3.1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适用 □不适用  

1.会计政策变更及依据 

财政部于 2017年颁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本公司于 2020年 1月 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以及通知，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调整。 

新收入准则取代了财政部于 2006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15

号—建造合同》(统称“原收入准则”)。在原收入准则下，本公司以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

判断标准。新收入准则引入了收入确认计量的“五步法”，并针对特定交易或事项提供了更多的指引，

在新收入准则下，本公司以控制权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具体收入确认和计量的会计政策

参见附注三、（十八）。 

2.会计政策变更的影响 

本公司依据新收入准则有关特定事项或交易的具体规定调整了相关会计政策。依据新收入准则的规

定，根据履行履约义务与客户付款之间的关系在资产负债表中列示合同资产或合同负债。同时，本公司

依据新收入准则对与收入相关的信息披露要求提供更多披露，例如重要合同或业务与履约义务相关的信

息和与分摊至剩余履约义务的交易价格相关的信息等。 

本公司对收入来源及客户合约流程进行复核以评估新收入准则对财务报表的影响。本公司的收入主

要为销售货物取得的收入，且收入来源于与客户签订的核定价格的商品销售合同，收入仍于向客户交付

时点确认。采用新收入准则对本公司除财务报表列报以外无重大影响。 

 

3.2 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差错更正 □其他原因    √不适用  

 

3.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